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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 DL/T 947-2005《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与 DL/T 947-2005 相比，除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电测横梁式沉降仪、磁致伸缩式沉降仪和液压式沉降仪； 

——增加了电容式、电感式位移计、杆式位移计； 

——增加了电容式、电感式、旋转电位器式测缝计； 

——增加了多点变位计系列； 

——增加了微机械电子式测斜仪； 

——增加了伺服加速度计式、微机械电子式、气泡式倾斜仪； 

——增加了柔性测斜仪； 

——增加了利用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NSS）测量表面变形的监测系统； 

——增加了光纤光栅类仪器及对应的测量仪表、数据采集装置； 

——增加了陶瓷电容式孔隙水压力计； 

——增加了测压管水位计（渗压计）系列； 

——增加了容积式渗流量仪、细化了量水堰渗流量仪系列； 

——删除了钢弦式静力水准仪； 

——删除了双向固定式测斜仪； 

——删除了气压式孔隙水压力计； 

——删除了双水管封闭式、电感调频式、气压式孔隙水压力计； 

——删除了电感调频式、气压式土压力计； 

——删除了土石坝动态监测仪器； 

——增加了电容式、电感式、步进电机式、电流电压信号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按照监测项目类别、监测物理量及仪器联系、原理等对土石坝监测仪器分类进行修订，并对应

调整了仪器系列型谱框图； 

——根据近些年监测仪器的发展调整了部分仪器的技术指标。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L/TC 3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SD 314-1989； 

——DL/T 94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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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用于土石坝安全监测的仪器系列及基本分类、主要技术参数，不包括地震、水力学

和环境监测仪器。 

本文件适用于土石坝的安全监测，其他岩土工程可参照选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L/T 948混凝土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 

3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测量范围  measuring range 

在允许误差限内由被测量的两个值确定的区间。 

3.2  

分辨力（率） resolution 

监测仪器在规定测量范围内可能检测出的被测量的最小变化量。 

4 仪器分类 

土石坝监测仪器的分类见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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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石
坝
监
测
仪
器

水管式沉降仪

电磁式沉降仪

电测横梁式沉降仪

磁致伸缩式沉降仪

液压式沉降仪

伺服加速度计式测斜仪

电阻应变式测斜仪

钢弦式测斜仪

微机械电子式测斜仪

柔性测斜仪

钢弦式倾斜仪

电解质式倾斜仪

气泡式倾斜仪

伺服加速度式倾斜仪

微机械电子式倾斜仪

水准仪

经纬仪

全站仪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

电位器式位移计

钢弦式位移计

差动电阻式位移计

沉降仪

位移计

测斜仪

倾斜仪

光学仪器

光纤光栅式位移计

测缝计(埋入式)

电位器式多点变位计

钢弦式多点变位计

电感式多点变位计

差动变压式多点变位计

光纤光栅式多点变位计

差动电阻式多点变位计

多点变位计

杆式位移计

电容式位移计

电感式位移计

GNSS

钢弦式测缝计

电容式测缝计

电位器式测缝计

电感式测缝计

光纤光栅式测缝计

差动电阻式测缝计

测缝计(表面式)

旋转电位器式测缝计

钢弦式测缝计

电位器式测缝计

光纤光栅式测缝计

差动电阻式测缝计变形监测仪器

 

图 1 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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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水压力计

(渗压计)

测压管水位计

（渗压计）

渗流量仪

土
石
坝
监
测
仪
器

压力表

压阻式水位计

陶瓷电容式水位计

钢弦式水位计

钢弦式孔隙水压力计

差动电阻式孔隙水压力计

光纤光栅式渗压计

电容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钢弦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压阻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陶瓷电容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超声波量水堰渗流量仪

容积式渗流量仪

步进电动机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测针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光电编码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混凝土应变计

土压(应)力计

钢弦式土压力计

差动电阻式土压力计

光纤光栅式土压力计

差动电阻式应变计

钢弦式应变计

光纤光栅式应变计

温度计

钢弦式温度计

热敏电阻温度计

光纤光栅式温度计

铂电阻温度计

钢筋应力计/

锚杆应力计

钢弦式钢筋/锚杆应力计

差动电阻式钢筋/锚杆应力计

光纤光栅式钢筋/锚杆应力计

锚索测力计/

锚杆测力计

钢弦式锚索/锚杆测力计

差动电阻式锚索/锚杆测力计

光纤光栅式锚索/锚杆测力计

陶瓷电容式孔隙水压力计

压阻式孔隙水压力计

水位计

铜电阻温度计

渗流监测仪器

压力（应力）及
温度监测仪器

 

图 1 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框图（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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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

差动电阻式仪器测量仪表

伺服加速度计式仪器测量仪表

电位器式仪器测量仪表

电阻应变式仪器测量仪表

电解质式倾斜仪测量仪表

光纤光栅式仪器测量仪表

压阻式仪器测量仪表

钢弦式仪器数据采集装置

差动电阻式仪器数据采集装置

电位器式仪器数据采集装置

电阻应变式仪器数据采集装置

电解质式倾斜仪数据采集装置

光纤光栅式仪器数据采集装置

压阻式仪器测数据采集装置

差动电阻式仪器集线箱

钢弦式仪器集线箱

电位器式仪器集线箱

土
石
坝
监
测
仪
器

电感式仪器测量仪表

电容式仪器测量仪表

步进电机式仪器测量仪表

电感式仪器数据采集装置

电容式仪器数据采集装置

步进电机式仪器数据采集装置

电流电压信号测量仪表

电流电压信号数据采集装置

测量仪表

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数据采集装置

集线箱

 
图 1 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框图（续） 

5 系列型谱 

5.1 变形监测仪器 

5.1.1 沉降仪系列 

沉降仪系列应符合表 1规定。 

表 1 沉降仪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分辨力 

水管式沉降仪  0～1500mm，0～2500mm，0～3500mm ≤1mm 

电磁式沉降仪 0~20m，0~30m，0~40m，0~50m，0~100m，0~150m  ≤2mm 

电测横梁式沉降仪 0～100mm，0～150mm，0～200mm，0～300mm，0～500mm，0～1000mm ≤0.05﹪F·S 

磁致伸缩式沉降仪 0～400mm，0～700mm，0～1000mm，0～1500mm ≤0.2﹪F·S 

液压式沉降仪  0～1000，0～1500，0～2000，0～3000，0～4000 ≤0.2﹪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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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位移计系列 

位移计系列应符合表 2规定。 

表 2 位移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m 
分辨力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 0～500，0～800，0～1000 

≤1mm 
杆式位移计 

0～50，0～100，0～150，0～200，0～300，0～400，0～500，0～

1000 

电位器式位移计 0～50，0～100，0～150，0～200，0～300，0～500 

≤0.1%F·S 

钢弦式位移计 0～50，0～100，0～150，0～200，0～300，0～400，0～500 

光纤光栅式位移计 0～50，0～100，0～150，0～200，0～300 

电容式位移计 0～50，0～100 

电感式位移计 0～50，0～100，0～150 

差动电阻式位移计 0～50，0～100，0～150，0～200 ≤0.3% F·S 

5.1.3 测缝计（表面式）系列 

测缝计（表面式）系列见表3规定。 

表 3 测缝计（表面式）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m 
测向数 分辨力 

钢弦式测缝计 0～10，0～20，0～25，0～30，0～50，0～100 

1～3 

≤0.1%FS 

电容式测缝计 0～10，0～20，0～40，0～50，0～100 

电位器式测缝计 0～10，0～20，0～50，0～100 

电感式测缝计 0～10，0～20，0～50，0～100 

光纤光栅式测缝计 0～5，0～10，0～20，0～30，0～50，0～100 

差动电阻式测缝计 0～5，0～12，0～25，0～40，0～50，0～100 ≤0.3%FS 

旋转电位器式测缝计 0～50,0～100,0～225 ≤0.1%FS 

5.1.4 测缝计（埋入式）系列 

测缝计（埋入式）系列见表4规定。 

表 4 测缝计（埋入式）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m 
分辨力 

钢弦式测缝计 0～10，0～20，0～25，0～30，0～50，0～100 

≤0.1%FS 电位器式测缝计 0～10，0～20，0～50，0～100 

光纤光栅式测缝计 0～5，0～10，0～20，0～30，0～50，0～100 

差动电阻式测缝计 0～5，0～12，0～25，0～40，0～50，0～100 ≤0.3%FS 

注：耐水压 0.5MPa、1MPa、1.5MPa、2MPa、3MPa 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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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多点变位计系列 

多点变位计系列见表5规定。 

表 5 多点变位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m 
测点数个 分辨力 

电位器式多点变位计 
0～50，0～100，0～150，0～200，0～300，

0～500 

1～6 
≤0.1%F·S 

钢弦式多点变位计 
0～50，0～100，0～150，0～200，0～300，

0～400，0～500 

电感式多点变位计 0～50，0～100，0～150 

差动变压器式多点变位计 0～50，0～100 

光纤光栅式多点变位计 0～50，0～100，0～200 

差动电阻式多点变位计 0～50，0～100，0～150，0～200 ≤0.3%F·S 

注：耐水压 0.5MPa、1MPa、1.5MPa、2MPa、3MPa 及其它。 

5.1.6 测斜仪系列 

测斜仪系列应符合表 6规定。 

表 6 测斜仪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角度 

° 

分辨力 

伺服加速度计式测斜仪 
±30 ≤0.01 mm/500mm 

±53 ≤0.02 mm/500mm 

电阻应变式测斜仪 
±5 ≤9" 

±10 ≤18" 

钢弦式测斜仪 ±5，±10，±20，±30 ≤0.05﹪F·S 

微机械电子式测斜仪 15，30 ≤15 

柔性测斜仪 ±90 ≤±1.0 mm/4000 m 

5.1.7 倾斜仪系列 

测斜仪系列应符合表 7规定。 

表 7 倾斜仪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分辨力 

钢弦式倾斜仪 ±5，±10，±20，±30 

≤0.05%F·S 电解质式倾斜仪 6，10 

电解质梁式倾斜仪 0.5，1.5，3，6，10 

伺服加速度式倾斜仪 
±23 ≤0.01 mm/500mm 

±53 ≤0.02 mm/500mm 

微机械电子式倾斜仪 15，30 ≤15 

气泡式倾斜仪 15′，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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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光学测量仪器系列 

5.1.8.1 水准仪系列 

水准仪系列应符合表 8规定。 

表 8 水准仪系列 

仪器名称 
精度 

mm/km 

光学水准仪  0.5，0.7，1.0，1.5，2.0，2.5 

电子水准仪 0.2，0.3，0.4，0.5，0.7，1，1.5，2 

5.1.8.2 经纬仪系列 

经纬仪系列应符合表 9 规定。 

表 9 经纬仪系列 

仪器名称 

精度 

角度 

″ 

光学经纬仪 1，2 

电子经纬仪 0.5，1，2 

5.1.8.3 全站仪系列 

全站仪系列应符合表 10规定。 

表 10 全站仪系列 

仪器名称 

精度 

角度 

" 

距离 

mm 

全站仪 

0.5 

0.5+1×10
-6
×D 

0.6+1×10
-6
×D 

0.8+1×10
-6
×D 

1+1×10
-6
×D 

1 

0.6+1×10
-6
×D 

0.8+1×10
-6
×D 

1+1×10
-6
×D 

1+1.5×10
-6
×D 

1+2×10
-6
×D 

1.5+2×10
-6
×D 

2+2×10
-6
×D 

2 

1+1.5×10
-6
×D 

1+2×10
-6
×D 

2+2×10
-6
×D 



DL/T  947—20XX 

 8 
 

注：D—测量距离，单位：mm 

5.1.9 GNSS 系列 

GNSS系列见表11规定。 

表 11 GNSS 系列 

名称 
精度 

mm 

GNSS 
水平分量≤3 

垂直分量≤5 

5.2 渗流监测仪器 

5.2.1 孔隙水压力计（渗压计）系列 

孔隙水压力计（渗压计）系列见表12规定。 

表 12 孔隙水压力计（渗压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kPa 
分辨力 

钢弦式孔隙水压力计 
0～100，0～200，0～350，0～500，0～700，0～1000，0～

1600，0～2000，0～3000，0～5000，0～7000 
≤0.05%F·S 

差动电阻式孔隙水压力计 0～200，0～400，0～800，0～1600，0～2400 ≤0.5%F·S 

陶瓷电容式孔隙水压力计  0～5，0～15，0～20，0～40，0～50，0～100 ≤0.1%F·S 

压阻式孔隙水压力计 
 0～100，0～200，0～350，0～500，0～700，0～1000，

0～2000，0～2500 
≤0.05%F·S 

光纤光栅式渗压计 0～100，0～350，0～700,0～1000 ≤0.1%F·S 

5.2.2 测压管水位计（渗压计）系列 

测压管水位计（渗压计）系列见表13规定。 

表 13 测压管水位计（渗压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kPa 
分辨力 

压阻式水位计 0～50，0～100，0～200，0～500，0～700，0～1000 
≤0.1%F·S 

陶瓷电容式水位计 0～5，0～15，0～20，0～40，0～50，0～100 

钢弦式水位计 0～100，0～200，0～350，0～500，0～700，0～1000 ≤0.05%F·S 

5.2.3 水位计系列 

水位计系列见表14规定。 

表 14 水位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 

分辨力 

mm 

电测水位计 0～10，0～30，0～50，0～100，0～150 ≤1 

平尺水位计 0～10，0～30，0～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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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压力表系列 

压力表系列见表15规定。 

表 15 压力表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Pa 
精度（等级） 

压力表 
0～0.1，0～0.16，0～0.25，0～0.4，0～0.6，0～1.0，

0～1.6，0～2.5 
≤0.4%F·S（0.4 级） 

5.2.5 渗流量仪系列 

5.2.5.1 量水堰渗流量仪 

量水堰渗流量仪系列见表16规定。 

表 16 量水堰渗流量仪系列 

仪器名称 
堰上水头测量范围 

mm 
分辨力 

电容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钢弦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压阻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陶瓷电容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超声波量水堰渗流量仪 

步进电机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测针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光电编码式量水堰渗流量仪 

0～50，0～80，0～100，0～150，0～300，0～500，0～

600，0～1000 
≤0.1%F·S 

5.2.5.2 容积式渗流量仪系列 

容积式渗流量仪系列见表17规定。 

表 17 容积式渗流量仪系列 

仪器名称 
流量测量范围 

L/s 
精度 

容积式渗流量仪 0～0.2，0～0.5，0～1.0 ≤5%F·S 

5.3 压（应）力监测仪器 

5.3.1 土压力计系列 

5.3.1.1 钢弦式土压力计系列 

钢弦式土压力计系列应符合表 18 规定。 

表 18 钢弦式土压力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分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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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MPa 
压力 

钢弦式土压力计 

0～0.25 ≤0.1﹪F·S 

0～0.4，0～0.6，0～1.0，0～1.6，0～2.5，

0～4.0，0～6.0，0～8.0 
≤0.05﹪F·S 

5.3.1.2 差动电阻式土压力计系列 

差动电阻式土压力计系列应符合表 19 规定。 

表 19 差动电阻式土压力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分辨力 温度测量范围 温度分辨力 

压力 

MPa 

压力 

MPa 
℃ ℃ 

差动电阻式土压力

计 

0～0.2 

0～0.4 

0～0.8 

0～1.6 

0～3.2 

≤0.002 

≤0.004 

≤0.008 

≤0.016 

≤0.032 

-25～+60 ≤0.05 

备注 本系列产品分为边界式和埋入式两类 

5.3.1.3 光纤光栅式土压力计系列 

光纤光栅式土压力计系列应符合表 20 规定 

表 20 光纤光栅式土压力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分辨力 

压力 

MPa 
压力 

光纤光栅式土压力计 
0～0.35，0～0.5，0～0.7，0～1.0，0～2.0，0～2.5，0～3.0，

0～4.0，0～5.0 
≤0.1﹪F·S 

备注 本系列产品分为边界式和埋入式两类 

5.3.2 混凝土应变计系列 

5.3.2.1 差动电阻式应变计系列 

差动电阻式应变计系列见表 21规定。 

表 21 差动电阻式应变计系列 

仪器名称 
标距 

mm 
应变测量范围（×10-6） 分辨力 

差动电阻式应变计 100 
-1500～1000 

≤0.3%F·S 
-20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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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名称 
标距 

mm 
应变测量范围（×10-6） 分辨力 

150 
-1200～1200 

-2000～500 

250 

-1000～600 

-2000～200 

-1000～500 

5.3.2.2 钢弦式应变计系列 

钢弦式应变计系列见表 22规定。 

表 22 钢弦式应变计系列 

仪器名称 
标距 

mm 
测量范围（×10-6） 分辨力 

钢弦式应变计 50，100，150，250 0～2500,0～3000 ≤0.15%F·S 

5.3.2.3 光纤光栅式应变计系列 

光纤光栅式应变计系列见表 23规定。 

表 23 光纤光栅式应变计系列 

仪器名称 
标距 

mm 
测量范围（×10-6） 分辨力 

光纤光栅式应变计 50，100，150，250 -1500～1500 ≤0.1%F·S 

5.3.3 温度计系列 

温度计系列见表24规定。 

表 24 温度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 

分辨力 

℃ 

铜电阻温度计 -30～70 ≤0.1 

钢弦式温度计 -20～80，-40～200 ≤0.1 

热敏电阻温度计 -20～60 ≤0.1 

铂电阻温度计 -40～80 ≤0.1 

光纤光栅式温度计 -30～80，-30～120，-30～180 ≤0.1 

5.3.4 钢筋应力计/锚杆应力计系列 

钢筋应力计/锚杆应力计系列见表25规定。 

表 25 钢筋应力计/锚杆应力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Pa 

钢筋规格 

mm 
分辨力 

钢弦式钢筋/锚杆应力计 -100～200， 

-100～300， 

-100～400， 

Φ16，Φ18，Φ20，Φ22，

Φ25，Φ28，Φ32，Φ36，

Φ40 

≤0.05%F·S 

差动电阻式钢筋/锚杆应力计 ≤0.3%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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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Pa 

钢筋规格 

mm 
分辨力 

光纤光栅式钢筋/锚杆应力计 
-100～500， 

-100～600 
≤0.1%F·S 

5.3.5 锚索测力计/锚杆测力计系列 

锚索测力计/锚杆测力计见表26规定。 

表 26 锚索测力计/锚杆测力计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kN 
分辨力 

钢弦式锚索/锚杆测力计 
0～500，0～1000，0～1500，0～2000，0～3000，0～

4000，0～5000，0～10000 

≤0.05%F·S 

差动电阻式锚索/锚杆测力计 ≤0.5%F·S 

光纤光栅式锚索/锚杆测力计 ≤0.1%F·S 

5.4 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5.4.1 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应符合表 27 规定。 

表 27 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分辨力 

频率 

Hz 

温度 

℃ 

频率 

Hz 

温度 

℃ 

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

置 
400～5000 -20～80 0.1 0.1 

5.4.2 差动电阻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差动电阻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应符合表 28规定。 

表 28 差动电阻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分辨力 

电阻比 

﹪ 

电阻值 

Ω 

电阻比 

﹪ 

电阻值 

Ω 

差动电阻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

集装置 
0.9000～1.1110 0.01~120 0.0001 0.01 

5.4.3 压阻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压阻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应符合表 29规定。 

表 29 压阻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仪器名称 
数字显示 

位 

分辨力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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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阻式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

置 
4 2

1  ≤0.01 

5.4.4 伺服加速度计式仪器测量仪表 

伺服加速度计式仪器测量仪表应符合表 30 规定。 

表 30 伺服加速度计式测斜仪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仪器名称 
数字显示 

位 

分辨力 

字 

伺服加速度计式仪器测量仪表 4 2
1  1 

5.4.5 电位器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电位器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应符合表 31规定。 

表 31 电位器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V 

分辨力 

mV 

电位器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

置 
0～±1.0000 电阻比：0.0001 

5.4.5.1 电阻应变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电阻应变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应符合表 32 规定。 

表 32 电阻应变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10
-6 

分辨力 

10
-6 

电阻应变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0～±1999 

0～±19999 

0～±2×10
5 

≤1 

≤1 

≤10 

5.4.6 电解质式倾斜仪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电解质式倾斜仪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应符合表 33 规定。 

表 33 电解质式倾斜仪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V 

分辨力 

mV 

电解质式倾斜仪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

装置 
0～±1.9999 0．1 

5.4.7 光纤光栅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光纤光栅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见表 34 规定。 

表 34 光纤光栅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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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nm 

分辨力 

pm 

光纤光栅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

集装置 

1510～1590 

1520～1560 

1 

5.4.8 电感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电感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见表 35规定。 

表 35 电感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kHz 

分辨力 

Hz 

电感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

置 
10～99 1 

5.4.9 电容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电容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见表 36规定。 

表 36 电容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m 
分辨力 

电容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

置 
0～200 ≤0.05%F·S 

5.4.10 步进电机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步进电机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见表 37 规定。 

表 37 步进电机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mm 

分辨力 

mm 

步进电机式仪器测量仪表及数据采

集装置 

0～150 0.01 

5.4.11 电流电压信号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电流电压信号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见表 38规定。 

表 38电流电压信号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系列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分辨力 电压信号 

V 

电流信号 

mA 

电流电压信号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

装置 

-2.500～2.500 

4.00～20.00 ≤0.01%FS -5.000～5.000 

-10.000～10.000 

5.5 集线箱系列 

差动电阻式/钢弦式/电位器式集线箱系列见表 39规定。 

表 39 差动电阻式/钢弦式/电位器式仪器集线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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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名称 电缆芯数 通道数 

差动电阻式/钢弦式/电位器式仪器

集线箱 
5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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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标准《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 

编 制 说 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19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外文版翻译

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19]58 号）、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关

于调整《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等三项标准主编单位的函》（大坝标函[2021]508 号）的

要求，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的修订工作。 

2. 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编制起草。 

3. 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下达了修订计划。 

2021 年 11 月，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修订的第一主编单位调整为

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标准修订任务后，立即成立编写组，制定编制计划，

并着手开展调研、收集资料，经过编写组反复讨论修改，于 2022 年 8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的

编制工作。 

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崔岗负责牵头完成，主要负责：资料收集

整理、现场调研、大纲制定、标准章节撰写、反馈意见的收集与整理、内容修订与完善、标

准章节审核等； 

其他主要起草人包括：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胡波、陶丛丛、邓检华、赵斌、

凌骐、王军涛、郑水华、王进锋、周旭飞、夏明、傅罗真、单海年，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刘若星，沈光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荆岫岩、王璞，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李黎、

郭锐，主要参与标准部分章节撰写、反馈意见的收集与整理、内容修订与完善、标准章节审

核等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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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体例格式主要符合 DL/T600-2001 的要求，标准的框架结构编排及技术要素内

容主要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

修订。标准修订遵循如下的原则： 

1.1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是对 DL/T 947-2005《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进行的修订。结合目前国内监

测仪器的发展现状及技术水平，对行业内用户需求及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对技术

内容进行了修订，保证修订后标准的适用性。 

1.2 先进性原则 

基于土石坝监测需求，深入调研现有成熟的和新兴的产品、技术，在确保正确可靠的前

提下，引入新产品、新技术，保证修订后标准的先进性。 

1.3 可证实性原则 

在修订本标准的技术要素时主要考虑了要素的可证实性，同时考虑标准的可操作性、完

整性和先进性。 

2. 主要内容及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可用于土石坝安全监测的仪器系列及基本分类、主要技术参数，不包括地

震、水力学和环境监测仪器。本文件适用于土石坝的安全监测，其他岩土工程可参照选用。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标准结构如下： 

（1） 范围 

文件的主要内容和适用对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条文引用的规范性文件； 

（3） 术语 

列出规范中的术语并进行定义； 

（4） 仪器分类 

列出了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框图； 

（5） 系列型谱 

规定了各类土石坝监测仪器技术指标； 

3. 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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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的监测仪器系列，主要是国产的、且近年来在工程上应用较多的、比较成熟的

产品。本次修订仍坚持这一原则，对于工程上应用极少或已经没有厂家生产的仪器本次修订

时一般不再列入，新增列入了一批近些年成功应用的仪器。 

——增加了电测横梁式沉降仪、磁致伸缩式沉降仪和液压式沉降仪； 

——增加了电容式、电感式位移计、杆式位移计； 

——增加了电容式、电感式、旋转电位器式测缝计； 

——增加了多点变位计系列； 

——增加了微机械电子式测斜仪； 

——增加了伺服加速度计式、微机械电子式、气泡式倾斜仪； 

——增加了柔性测斜仪； 

——增加了利用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NSS）测量表面变形的监测系统； 

——增加了光纤光栅类仪器及对应的测量仪表、数据采集装置； 

——增加了陶瓷电容式孔隙水压力计； 

——增加了测压管水位计（渗压计）系列； 

——增加了容积式渗流量仪、细化了量水堰渗流量仪系列； 

——删除了钢弦式静力水准仪； 

——删除了双向固定式测斜仪； 

——删除了气压式孔隙水压力计； 

——删除了双水管封闭式、电感调频式、气压式孔隙水压力计； 

——删除了电感调频式、气压式土压力计； 

——删除了土石坝动态监测仪器； 

——增加了电容式、电感式、步进电机式、电流电压信号测量仪表及数据采集装置； 

——按照监测项目类别、监测物理量及仪器联系、原理等对土石坝监测仪器分类进行修

订，并对应调整了仪器系列型谱框图； 

——根据近些年监测仪器的发展调整了部分仪器的技术指标。 

三、 主要试验验证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制定的《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规定了适用于土石坝及其附属建筑物监测的仪器系

列基本分类、主要技术参数，用于土石坝监测仪器产品的研制、试验测试及选用，形成技术

可行、可操作性强的指导性规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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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行业标准送审材料。 

四、 采标情况 

本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内容目前国际和国外均没有适用的相关标准，因此本标准未以采

标方式进行编写。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仅工程建设类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执行。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向国内使用该仪器的相关行业、企业和

用户推荐采用本标准。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 DL/T 947-2005《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 

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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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L/T 1047-2007《水管式沉降仪》，与DL/T 1047-2007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的描述（见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 

——修改了“产品组成”的描述（见4.1）； 

——修改了“产品规格”尺寸、材质的要求（见4.2）； 

——修改了“环境条件”的要求（见5.1）； 

——修改了“防水密封性”的要求（见5.5）； 

——修改了“耐运输颠振”的要求（见5.7）； 

——修改了“试验环境”的要求（见6.1）； 

——修改了“防水密封性试验”的方法（见6.5）； 

——修改了出厂检验及型式试验项目（见7.1）； 

——修改了“贮存”环境的要求（见8.5） 

——删除了“水管式沉降仪” 的定义（见2007版3.1）； 

——删除了“测量液体” 的定义（见2007版3.5）； 

——删除了“不重复度” 的要求（见2007版5.2.2）； 

——删除了“综合误差” 的要求（见2007版5.2.3）； 

——删除了“附录A”（见2007版的附录A）； 

——增加了“尺寸”的试验要求（见5.2.2）； 

——增加了自动化相关的内容、要求及试验方法（见4.1、5.3、5.4、6.3、6.4）； 

——增加了“尺寸” 检查的要求（见6.2.2）； 

——增加了“跌落试验”的描述 （见6.7.2）； 

——增加了“说明书”的要求 （见8.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L/TC 3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L/T 1047—2007。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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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式沉降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管式沉降仪的产品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土石坝及其它岩土工程安全监测中用于垂直位移测量的水管式沉降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1440.1  大坝监测仪器 水管式沉降仪 第 1部分：水管式沉降仪 

DL/T 1134  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装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沉降测头  overflow settlement cell 

一种在密封圆筒内安装有进水管、通气管、排水管及其连接管路部件，用于测定其安装部位垂直位

移变化的部件。 

3.2  

沉降测读装置  settlement monitoring system 

观测垂直位移的操作和测读装置，包括供水装置、观测屏（板）、阀门、测量管及测尺等。 

3.3  

沉降管路  tubing of settlement gauge 

连接于沉降测头与沉降测读装置的管路，包括进水管路、排水管路、通气管路和保护管。 

4 产品组成及规格 

4.1 产品组成 

水管式沉降仪主要由沉降测头（进水管、通气管、排水管）、沉降管路（进水管路、通气管路、排

水管路、保护管）、沉降测读装置（供水装置、观测屏（板）、测量管、测尺）、测量液体等组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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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自动测量式水管式沉降仪还应包括测量传感器、测控单元、水泵等部件。 

 

1、沉降测头 2、进水管 3、通气管  4、排水管 5、平板 6、保护管 7、排水管路 8、通气管路 9、进水管路 

10、供水装置 11、观测屏（板） 12、测量管 13、测量液体 

图 1  水管式沉降仪结构示意图 

4.2 产品规格 

4.2.1 沉降测头 

沉降测头为圆筒密封结构，底面应有平板作为安装基座。内部应安装不少于一根通气管、一根排水

管以及一根进水管，其中通气管管口位置最高、排水管管口位置最低。 

沉降测头规格参数及部件材质要求如下： 

a) 筒体材质应为不锈钢，且防腐性能不低于 06Cr19Ni10 不锈钢；通气管、排水管、进水管及平板

材质应为不锈钢，且防腐性能不低于 06Cr19Ni10 不锈钢； 

b) 筒体外径宜为 140mm～220mm，壁厚不小于 4mm； 

c) 平板厚度应不小于 8mm； 

d) 沉降测头高度应不小于 400mm。 

4.2.2 沉降管路 

沉降管路包括进水管路、通气管路、排水管路和保护管： 

a) 进水管路：两端分别与沉降测头的进水管和沉降测读装置的测量管连接； 

b) 通气管路：一端与沉降测头的通气管连接，另一端置于观测房内； 

c) 排水管路：一端与沉降测头的排水管连接，另一端置于观测房内； 

d) 保护管：套于 a)～c)沉降管路外部，一端与沉降测头连接，另一端置于观测房内。 

沉降管路规格参数及部件材质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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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沉降管路材质及参数 

名称 材质 
内径 

mm 
壁厚（mm） 

进水管路 尼龙 1010 6～14 1～3 

通气管路 尼龙 1010 8～16 1～3 

排水管路 尼龙 1010 或高压聚乙烯 12～25 1～3 

保护管 热镀锌钢管或高压聚乙烯 40～80 ≥3.5 

注 1：管径尺寸关系：排水管路内径＞通气管路内径≥进水管路内径。 

注 2：保护管接头材质与保护管材质相同，保护管接头管体壁厚不小于保护管壁厚。 

注 3：保护管内径不小于由进水管路、通气管路及排水管路组成外切圆直径的两倍。 

4.2.3 沉降测读装置 

沉降测读装置材质要求如下： 

a) 沉降测读装置主体宜为不锈钢，且防腐性能不低于 06Cr19Ni10； 

b) 测量管材质应为透明有机玻璃； 

c) 测尺材质应为不锈钢，且防腐性能应不低于 06Cr19Ni10。 

沉降测读装置高度及测量管规格参数见表 2。 

表 2  沉降测读装置高度及测量管规格参数 

测量范围 

mm 

装置高度 

mm 

测量管外径 

mm 

测量管壁厚 

mm 

0～1500 ≤2200 

30～50 3～5 0～2000 ≤2600 

0～3500 ≤4000 

 

4.2.4 测量液体 

4.2.4.1  环境温度在 0℃以上时，测量液体宜采用蒸馏水。 

4.2.4.2  环境温度在 0℃以下时，测量液体应采用具有防冻功能的液体。 

5 技术要求 

5.1  环境条件 

5.1.1 正常工作条件 

a) 环境温度：-20℃～+60℃； 

b) 相对湿度：≤95%； 

c) 大气压力：53kPa～106kPa。 

5.1.2 正常试验条件 

a) 环境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25%～75%； 

c) 大气压力：53kPa～106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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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仲裁试验条件 

a) 环境温度：20℃±2℃； 

b) 相对湿度：60%～70%；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5.2  外观及尺寸 

5.2.1 外观 

水管式沉降仪各部件外观应无损伤、变形，表面应无脱落、锈斑，紧固件无松动，商标、型号等标

志清晰。 

5.2.2 尺寸 

水管式沉降仪各部件尺寸应满足 4.3 的要求。 

5.3  主要技术指标 

5.3.1 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应符合表 2的规定。 

5.3.2 分辨力 

分辨力应不大于 1mm。 

5.3.3 比测互差 

5.3.3.1  同一测点两次测读互差应不大于 2mm。 

5.3.3.2  对自动测量式沉降仪，自动测量与人工测量比测值差应不大于 0.5%FS。 

5.3.4 测量传感器 

测量传感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非线性度不大于满量程的 0.25%； 

b) 不重复度不大于满量程的 0.20%； 

c) 滞后不大于满量程的 0.20%。 

5.3.5 测控单元 

应满足 GB/T 21440.1 及 DL/T 1134 的要求。 

5.4  功能 

5.4.1 人工测量式沉降仪应具有人工观测功能，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测尺应刻度清晰、准确，满足计量要求； 

b) 测量管与测尺应保持竖直且平行； 

c) 供水系统应能进行充水及补水操作。 

5.4.2 自动测量式沉降仪除应符合 5.4.1 的要求外，还应具有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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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动控制功能，包括自动补水、水箱水位报警功能； 

b) 定时自动测量功能、召测功能、选测功能； 

c) 数据存贮功能，应能存贮 1000 测次以上的数据； 

d) 掉电保护功能； 

e) 时钟设置与自校功能； 

f) 通讯功能； 

g) 自诊断功能，包括对测控单元的内存贮器及测量通道等进行自诊断。 

5.5  防水密封性 

5.5.1 管路、测读装置、接头及阀门零部件应在 200kPa 水压力下无渗漏。 

5.5.2 沉降测头应在 0.5MPa 水压力下无渗漏。 

5.6  监测稳定时间 

5.6.1 水管式沉降仪用蒸馏水观测时，充水完成后，系统稳定 15min，水管式沉降仪测值变化应小于 

1mm/5min。 

5.6.2 水管式沉降仪用防冻液观测时，充水完成后，系统稳定 30min，水管式沉降仪测值变化应小于 

1mm/5min。 

5.7  耐运输颠振 

在包装状态下，水管式沉降仪应能适应运输、装卸、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振动、跌落等意外情况，

其性能应符合 5.3、5.4、5.5 的要求，且外观符合 5.2 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 

6.1.1 试验条件 

除有特殊要求外，试验按 5.1.2 进行。 

6.1.2 主要试验设备 

a) 游标卡尺：量程 150mm； 

b) 水压罐：耐压不小于 1MPa； 

c) 压力表：0.4 级，量程 0.5MPa； 

d) 振动试验台：最大加速度 20g，频率范围 2Hz～600Hz； 

e) 跌落试验台：跌落高度 0～1000mm。 

6.2 外观尺寸检查 

6.2.1 外观 

用目测检验，应满足 5.2.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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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尺寸 

用游标卡尺、卷尺检验各部件的关键尺寸，应满足 5.2.2 的要求。 

6.3 主要技术指标试验 

6.3.1 测量范围 

检查测尺量程及测量管长度，应满足 5.3.1 要求。 

6.3.2 分辨力 

结合 6.6 进行试验，应满足 5.3.2 的要求。 

6.3.3 比测互差 

将水管式沉降仪按预定管路长度进行模拟连接，在满量程范围内分上、中、下三个档，在每个档位

上均进行两次测量，测读时应等待液面稳定 15min 后进行，分别读出测尺上的水位读数并记录，再用自

动测量方式测量当前水位；计算两次人工测读值的最大差值、两次自动测量值的最大差值、同档位同测

次中人工测读值与自动测量值的最大差值，结果应符合 5.3.3 的要求。 

6.3.4 测量传感器 

按测量传感器产品标准进行试验，结果应满足 5.3.4 要求。 

6.3.5 测控单元 

测控单元按 GB/T 21440.1 的试验步骤进行试验，应满足 5.3.5 要求。 

测量模块按 DL/T 1134 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装置进行试验，应满足 5.3.5 要求。 

6.4 功能试验 

按 GB/T 21440.1 的试验步骤进行试验，结果应满足 5.4 的要求。 

6.5 防水密封性试验 

将沉降测头和管路等部件进行模拟连接成整体，用堵头将通气管路、排水管路堵好。用加压泵从进

水管路向装置加压至 200kPa，保持 2h，试验结果应满足 5.5 的要求。 

将沉降测头各管路接口堵好，将测头整体放入水压罐内加压至 0.5MPa，保持 2h，泄压后检查测头

内部不能进水，试验结果应满足 5.5 的要求。 

6.6  监测稳定时间试验 

监测稳定时间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将水管式沉降仪按预定管路长度安装于试验场地； 

b) 将管路按照测量要求充满蒸馏水并静置 15 分钟； 

c) 将测读装置进水管阀门关闭，将测量管灌满蒸馏水，打开进水管阀门使水管式沉降仪进水管与

测量管连通。 

d) 记录水管式沉降仪稳定时间，应满足 5.6 的要求。 

e) 若水管式沉降仪在寒冷地区应用，用防冻液按 a）～d）的步骤试验，应满足 5.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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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耐运输颠振试验 

6.7.1 振动 

在包装运输状态下，设置振动系统的扫频振动频率为 10Hz～150Hz～10Hz、扫频速度 1倍频程/min，

加速度为 2g，历时三个循环/单轴振动试验。试验后，其性能应满足 5.3、5.4、5.5 的要求，且外观满

足 5.2 的要求。 

6.7.2 跌落 

在运输包装状态下，设置跌落试验台的跌落高度位 300mm，将水管式沉降仪自由跌落在平滑、坚硬

的钢质面上，共进行 3 次跌落试验。试验后，其性能应满足 5.3、5.4、5.5 的要求，且外观满足 5.2 的

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水管式沉降仪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两种，检验项目见表 3。 

表 3  水管式沉降仪出厂检验及型式试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1 外观 5.2.1 6.2.1 √ √ 

2 尺寸 5.2.2 6.2.2 ○ √ 

3 测量范围 5.3.1 6.3.1 ○ √ 

4 分辨力 5.3.2 6.3.2 - √ 

5 比测互差 5.3.3 6.3.3 - √ 

6 量测传感器 5.3.4 6.3.4 √ √ 

7 测控单元 5.3.5 6.3.5 √ √ 

8 功能 5.4 6.4 ○ √ 

9 防水密封性 5.5 6.5 ○ √ 

10 监测稳定时间 5.6 6.6 - √ 

11 耐运输颠振 5.7 6.7 - √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为抽检项目。 

 

7.2  出厂检验 

7.2.1 水管式沉降仪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分全检和抽检，抽检比例不少于 10%，总数少于 3台

则全检。 

7.2.2 水管式沉降仪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及出厂检验资料后，方可出厂。 

7.2.3 合格证内容应包括： 

a) 厂商名称、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出厂编号； 

b) 检验日期； 

c) 检验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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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出厂检验资料至少应包括：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出厂编号； 

b) 主要技术指标检验数据； 

c) 防水密封性指标； 

d) 检验日期、检验签章。 

7.3  型式试验 

7.3.1 凡遇下列情况之一，需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或停产 1年后又恢复生产时； 

b) 连续批量生产时，每 5年一次； 

c) 如设计、工艺、材料、元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检验要求时。 

7.3.2 型式试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 3台样品，若总数少于 3台，则应全检。 

7.3.3 型式试验应对全部项目进行全性能检验，其内容见表 3。 

7.3.4 型式试验未发现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如发现有不合格项，则进行加倍抽样，重复

进行型式试验，如未发现不合格项，仍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如第二次抽取的样品仍存在不合格项，则判

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每台水管式沉降仪上的标志内容至少应包含商标、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出厂编号及制造厂名等内

容。 

8.1.2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箱外壁应使用防水标记： 

a) 到站、收货单位和地址； 

b) 发站、供货单位和地址； 

c) 产品名称、型号和数量； 

d) 标明“精密仪器”、“小心轻放”、“防震”及放置标记“↑”标识。 

8.1.3 产品的包装储运标志和收发货标志应按照 GB/T 191 和 GB/T 6388 的有关规定执行。 

8.2  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按照GB/T 9969执行。 

8.3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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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产品的包装是为出厂运输进行的包装。可多台仪器组合包装，宜采用木箱及隔震泡沫组合包装。

防震、防潮、防尘等包装防护按 GB/T 13384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8.3.2  包装箱内随产品提供的技术文件应包括： 

a) 装箱清单； 

b) 使用说明书； 

c) 产品合格证； 

d) 出厂检验资料； 

e) 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其他文件。 

随带技术文件应装入塑料袋中并放置在外包装箱内表层。 

8.4  运输 

包装完的产品应能适应各种运输方式。 

8.5  贮存 

包装状态下的水管式沉降仪应能适应以下贮存环境条件： 

a) 温度：-20℃～+60℃； 

b) 湿度不大于 85%； 

c) 长期贮存状态下的水管式沉降仪，其贮存场所应选择通风、干燥的室内，附近应无酸性、碱性

及其他腐蚀性物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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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标准《水管式沉降仪》 

编 制 说 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19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

准制（修）订计划及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19]58 号）下达的编制

任务，开展制定工作，计划编号为能源 20190594。 

本标准代替原标准《水管式沉降仪》（DL/T 1047-2007）。原标准发布实施十五年以来，

对水管式沉降仪的研发、生产、试验测试及选用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水管式沉降仪监

测技术的发展以及工程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对该标准的部分技术要求进行修订。 

2. 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编制起草。 

3. 主要工作过程 

2018 年 12 月，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向国家能源局申请立项，拟对《水管式沉降仪》（DL/T 

1047-2012）进行修订。 

2019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下达了修订计划。 

2021 年 11 月，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修订的第一主编单位调整为

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收到标准修订任务后，

立即成立编写组，制定编制计划，并着手开展调研、收集资料，经过编写组反复讨论修改，

于 2022 年 8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郑水华负责牵头完成，主要负责：资料收

集整理、现场调研、大纲制定、标准章节撰写、反馈意见的收集与整理、内容修订与完善、

标准章节审核等； 

其他主要起草人包括：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廖占勇、李杰、崔岗、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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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红阳、陶家祥、王进锋、陶丛丛、沈慧、张岚、魏彩云、杨永雄、刘庆、周小春、荣笙、

吴波、满红飞，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霍家平、陈澄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冯林杨、王彦

兵，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黄会宝、江德军，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冯永祥、张晨，主要参与标准部分章节撰写、反馈意见的收集与整理、内容修订与完善、标

准章节审核等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体例格式主要符合 DL/T600-2001 的要求，标准的框架结构编排及技术要素内

容主要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

修订。标准修订遵循如下的原则： 

1.1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是对《DL/T 1047-2012 水管式沉降仪》进行的修订。编写组结合目前水管式沉

降仪国内生产厂家的发展现状及技术水平，并对行业内用户需求及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在

此基础上对该类仪器的技术内容进行了修订，保证修订后标准的适用性。 

1.2 性能原则： 

本标准根据实际工程需要对产品分类、组成和规格、沉降管路、沉降测读装置、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说明书、耐运输颠震性能等进行了修订。保证修订后标准的先进性。 

1.3 可证实性原则 

在修订本标准的技术要素时主要考虑了要素的可证实性，同时尽量考虑标准结构的合理

性，增强标准的可操作性、完整性和先进性。 

2. 主要内容及依据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水管式沉降仪的生产厂家、选型水管式沉降仪的设计院以及使用水管

式沉降仪的用户。厂家生产时需要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技术水平并严格按照本标准进行检验。

设计院选型时需要参照本标准规定的规格型号及技术指标进行选用。用户使用、维护、保管

时需要按照本标准的相关条款进行操作。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标准结构如下： 

（1） 范围 

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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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了标准的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明确了本文中用的部分术语定义。 

（4） 产品分类、组成及规格 

明确了产品的分类、组成及规格。 

（5） 技术要求 

提出产品的技术要求，明确产品的设计、生产需要达到的技术水平。 

（6） 试验方法 

规定了技术要求的验证方法。 

（7） 检验规则 

规定了出厂检验与型式试验的规则。 

（8）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规定了产品的出厂标志，说明书内容，包装要求，运输适应性及贮存环境要求。 

3. 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理由 

1 “……沉降仪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

存等要求。”修改为“本文件规定了水管式沉降仪的术语和定义、规格及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土石坝及岩土工程内部用于监测坝体及坝基垂直位移的水管式沉降仪，

作为该产品的生产、检验、包装、运输和使用的统一依据。”修改为“本文件适用于土石坝

及其它岩土工程安全监测中用于竖向位移测量的水管式沉降仪。” 

与章节主要内容对应，优化了描述，并增加了关于说明书的要求。 

2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

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使用于本标准。”改为“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

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删除“GB/T 7665 传感器通用术语”、“DL/T 土石坝监测仪器系列型谱”、“SL 60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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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增加“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

件”、“ GB/T 21440.1 大坝监测仪器 水管式沉降仪 第 1 部分：水管式沉降仪”、“ DL/T 1134 

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装置” 

理由：标准化了描述，并与修改的说明书及包装要求对应。删除未引用的标准，增加引

用的标准。 

3.1 删除了水管式沉降仪的定义 

理由：GB/T 21440.1 国标已有定义。 

4 “产品结构与规格”改为“产品分类、组成、规格、材质及参数”。 

理由：修改后描述的更合理准确。 

4.1 增加“产品分类” 

理由：增加自动化分类。 

4.2 增加了“产品组成”，重新画了结构示意图。 

理由：对产品组成进行了细化。 

4.3 增加了“规格、材质及参数”将原文 4.1、4.2 内容并入本节。 

理由：有利于阅读。 

4.3.1 将原文 4.1.1 内容并入 4.2.1 中。 

“沉降测头为机械式圆筒结构，底面宜有一平板，底部有三个接头与沉降仪管路连接，

进水与通气管座上各有一根接管升至园筒上部。”改为“沉降测头为圆筒密封结构，底面应

有平板作为安装基座。内部至少安装一根通气管、一根排水管以及一根进水管，其中进水管

管口位置最高、排水管管口位置最低。” 

“沉降测头高度宜为 400 mm～600mm”改为“高度应不小于 400 mm” 

增加了材质要求，增加了平板要求。 

理由：提高材料要求，放松高度要求。 

4.3.2 将原文 4.1.2 内容并入 4.2.2 中。 

数据采用表格形式表示。 

对尼龙管内径+外径要求改成内径+壁厚的要求。 

增加了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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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要求更清晰。 

4.3.3  增加了测量范围、装置高度、测量管材质尺寸及测尺材质要求。 

理由：要求更清晰。 

5 技术要求 

5.1 增加“环境条件” 

理由：与最新发布的类似标准统一。 

5.2 增加尺寸要求。 

理由：要求描述更合理。 

5.3.3 “不重复度”改为“比测互差” 

理由：参考国标要求，并且更符合实际 

5.3.4 删除“综合误差”，增加“测量传感器” 

理由：增加自动化要求，更符合实际 

5.3.5 增加“测控单元” 

理由：增加自动化要求，更符合实际 

5.4 增加“功能” 

理由：增加自动化要求，更符合实际 

5.5 管路要求“100kPa”改为“200kPa”，增加测头水压要求。 

理由：更符合实际 

5.7 “沉降测头及测读装置在运输包装的情况下，应能承受最大加速度为5g，历时20min

的运输颠振试验。试验后仪器无松动、脱落及损伤。”改为“在包装状态下，沉降仪应能适

应运输、装卸、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振动、跌落等意外情况，其性能应符合 5.3、5.4 的

要求，且外观符合 5.2 的要求。” 

理由：根据实际型式试验的条件修改。 

6.1.2 增加“跌落试验台”、“水压罐”、“卷尺” 

理由：根据试验要求增加。 

6.2 增加“尺寸”检验方法。 

理由：与技术要求对应。 

6.3 增加与 5.3 对应技术要求的试验方法。 

理由：与技术要求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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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增加与 5.4 对应技术要求的试验方法。 

理由：与技术要求对应。 

6.5 增加与 5.5 对应技术要求的试验方法。 

理由：与技术要求对应。 

7.1 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与型式试验项目。 

理由：按实际修改。 

8 增加说明书要求，增加保存环境温湿度要求。 

理由：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增加。 

删除附录 A计算内容 

理由：不涉及计算。 

三、 主要试验验证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按照本标准的要求进行水管式沉降仪的设计、生产、选型、使用，是保证该仪器在大坝

安全监测中能发挥最大作用，减少仪器使用的维护工作量、提高仪器的稳定性和利用率，保

障大坝安全监测数据的连续性。 

四、 采标情况 

本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内容目前国际和国外均没有适用的相关标准，因此本标准未以采

标方式进行编写。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仅工程建设类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执行。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向国内使用该仪器的相关行业、企业和

用户推荐采用本标准。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 DL/T 1047-2012《水管式沉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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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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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L/T 1046-2007《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与DL/T 1046-2007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的描述（见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 

——修改了“术语与定义”（见3）； 

——修改了“产品结构”的描述（见4.1）； 

——修改了“规格及主要参数”的要求（见4.2）； 

——修改了“环境条件”的要求（见5.1）； 

——修改了“主要技术指标”的要求（见5.3）； 

——修改了“零部件”的要求（见5.4）； 

——修改了“耐运输颠振”的要求（见5.5）； 

——修改了“试验环境”的要求（见6.1）； 

——修改了“主要技术指标试验”的要求（见6.3）； 

——修改了出厂检验及型式试验项目（见7.1）； 

——修改了“贮存”环境的要求（见8.5） 

——删除了“示值” 的定义（见2007版3.3）； 

——删除了“保护管允许参考总长度” 的要求（见2007版4.2节表1）； 

——增加了“测尺与测量传感器”的要求（见4.2节表2）； 

——增加了测量传感器、自动化相关的内容、要求及试验方法（见5.3.5、5.3.6、6.3.5、6.3.6）； 

——增加了“耐运输颠振性能试验”的描述 （见6.5）； 

——增加了“说明书”的要求 （见8.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L/TC 32）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L/T 1046—2007。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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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结构、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说明书、

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土石坝和岩土工程内部水平位移监测的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DL/T 1134 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装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引张线 tensional wire 

一种一端固定另一端施加张力的钢丝。 

3.2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gauge of tensional wire 

 一种利用恒张力的引张线测量沿铟钢丝方向监测点水平位移量的测量装置。 

3.3 

系统综合误差 systematic combined error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在测量范围内由于铟钢丝自重、分线盘摩擦阻力、线体弹性变形和温度等因素

影响而产生的总误差。即测值与给定量的最大偏差值。 

4 产品结构及规格 

4.1 产品结构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由锚固板、伸缩节、分线盘、保护管、测尺、铟钢丝、导轮、砝码等组成；

自动测量式引张线水平位移计还应包括测量传感器、测控单元、电机等部件。其结构示意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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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锚固板；2、伸缩节；3、分线盘；4、保护管； 

5、测尺测尺；6、铟钢丝；7、导轮 8、砝码 

图 1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产品结构示意图 

4.2 规格及主要参数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规格和主要参数应符合表 1～表 3的规定。 

表 1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规格和主要参数（一） 

序号 
测量范围 

mm 

测尺分辨力 

mm 

重复性 

㎜ 

系统综合误差 

㎜ 

1 0～500 ≤1 ≤±2 ≤±5 

2 0～800 
≤1 ≤±2 ≤±10 

3 0～1000 

 

表 2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规格和主要参数（二） 

序号 名称 
尺寸 

㎜ 
材质 

转角  

° 

厚度  

㎜ 

分辨力 

 %F.s 

精度  

%F.s 

1 铟钢丝 直径≥2 铟钢丝（4J9） — — — — 

2 锚固板 ≥300×300×8 Q235-A 钢 — ≥8 — — 

3 伸缩节管 长度≥180 热镀锌管 ≥5 ≥4 — — 

4 保护管 长度≤3000 热镀锌管 — ≥4 — — 

5 测尺 500～1000 不锈钢 - - — — 

6 测量传感器 — — — — ≤0.05 ≤0.5 

 

表 3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规格和主要参数（三） 

序  号 名称 
张力  

N 

1 常加张力 490～736 

2 增加张力 490～883 

 

5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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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环境条件 

5.1.1 正常工作条件 

a) 环境温度：-20℃～+60℃； 

b) 相对湿度：≤95%； 

c) 大气压力：53kPa～106kPa。 

5.1.2 正常试验条件 

a) 环境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25%～75%； 

c) 大气压力：53kPa～106kPa。 

5.1.3 仲裁试验条件 

a) 环境温度：20℃±2℃； 

b) 相对湿度：60%～70%；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5.2  外观及尺寸 

5.2.1 外观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各部件外观应无损伤、变形，表面应无脱落、锈斑，紧固件无松动，商标、型

号等标志清晰。 

5.2.2 尺寸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各部件尺寸应符合表 2的规定。 

5.3 主要技术指标 

5.3.1 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应符合表 1的规定。 

5.3.2 测尺分辨力 

分辨力应不大于 1mm。 

5.3.3 重复性 

重复性应符合表 1的规定。 

5.3.4 系统综合误差 

系统综合误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 

5.3.5 测量传感器 

应满足表 2关于量测传感器的技术要求。 

5.3.6 测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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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 DL/T 1134 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装置的要求。 

5.4 零部件 

5.4.1 测点部件 

测点部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锚固板的规格和主要参数应符合表 2的规定； 

b) 铟钢丝与锚固装置的连接强度应不小于 2500N； 

c) 铟钢丝的规格和主要参数应符合表 2的规定； 

d) 铟钢丝应采用硬态不锈铟钢丝，铟钢丝的屈服强度[σs]≥980MPa； 

e) 铟钢丝的线膨胀系数α应满足 4J9 标准的要求。 

5.4.2 保护管 

保护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保护管各零部件的规格和主要参数应符合表 2的规定； 

b) 每一节保护管的长度应小于或等于 3000mm； 

c) 保护管和伸缩节管套接后可转动的角度应不小于 5º。 

5.4.3 张力装置 

张力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引张线滑轮轮槽宽度应保证在测量范围内铟钢丝平行缠绕，不得重叠； 

b) 施加引张线张力应符合表 3的规定。 

5.4.4 测尺 

测尺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测尺材质为不锈钢，且防腐性能应不低于 06Cr19Ni10； 

b) 分辨力应符合表 1的规定。 

5.5 耐运输颤振性能 

在包装状态下，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各部件装置应能适应运输、装卸、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振动、

跌落、冲击、碰撞等意外情况，其性能应符合 5.3、5.4 的要求，且外观符合 5.2 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     

6.1.1 试验条件 

除有特殊要求外，试验按 5.1.2 进行。 

6.1.2 试验主要设备 

a) 位移给进设备； 

b) 500mm 或 1000mm 游标卡尺； 

c) 拉力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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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外观尺寸检验 

6.2.1 外观 

目测进行外观检验，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外观应符合 5.2.1 的规定。 

6.2.2 尺寸 

用游标卡尺、卷尺检验各部件的关键尺寸，应符合 5.2.2 的规定。 

6.3  主要技术指标试验 

6.3.1 测量范围 

检查测尺量程，应满足 5.3.1 的规定。 

6.3.2 测尺分辨力 

测尺分辨力应满足 5.3.2 的规定。 

6.3.3 重复性 

荷载施加增加张力、且稳定 10min~30min 后，测尺测读一次，以后每隔 10min 测读一次，直到前后

2 次的测值读数差小于 2mm。重复性应满足 5.3.3 的规定。 

6.3.4 系统综合误差 

系统综合误差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在正常试验条件下，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按保护管全长单测点成套安装好，将引张线始端锚固

于水平位移给进设备上； 

b) 在只施常加张力条件下，按满量程位移量给进往复各 3次，每次间隔 5min，然后进行正式试验； 

c) 从设定的零点位移开始，按量测范围 20%F·S 逐级给进至满量程位移量；每级位移给进后，加

施增加张力，并稳定 10min~30min，读取终端位移量（测尺测值）； 

d) 给进到满量程位移值后，按 c）的步骤逐级反向给进至零点位移值，并读取相应的位移值； 

e) 退回零点位移值后保持 10min，读取零点位移值； 

f) 按 a）～e）的步骤，至少平行进行 3次试验。 

各次测值与给定值之差值系统综合性误差应满足 5.3.4 的规定。 

6.3.5 测量传感器 

按相应仪器标准进行试验，性能结果应满足 4.2 中表 2要求。 

6.3.6 测控单元 

测量模块按 DL/T 1134 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装置进行试验，应满足 5.5.6 要求。 

6.4   铟钢丝屈服强度试验 

铟钢丝屈服强度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取 600mm 长的一段铟钢丝，两端固定于拉力试验机夹具上，有效长度为 500mm； 

b) 对铟钢丝缓慢施加拉力，直到铟钢丝达到屈服破坏，记录屈服拉力值； 

c) 计算铟钢丝的屈服强度应符合 5.4.1 d）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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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耐运输颠振性能试验 

6.5.1 振动 

在包装运输状态下，设置振动系统的扫频振动频率为 10Hz～150Hz～10Hz、扫频速度 1倍频程/min，

加速度为 2g，历时三个循环/单轴振动试验。试验后，其性能应符合 5.3、5.4 的要求，且外观符合 5.2

的要求。 

6.5.2 跌落 

在运输包装状态下，设置跌落试验台的跌落高度位 300mm，将设备自由跌落在平滑、坚硬的钢质面

上，共进行 3次跌落试验。试验后，其性能应符合 5.3、5.4、5.5 的要求，且外观符合 5.2 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两种，检验项目见表 4。 

表 4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出厂检验及型式试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1 外观 5.2.1 6.2.1 √ √ 

2 尺寸 5.2.2 6.2.2 √ √ 

3 测量范围 5.3.1 6.3.1 ○ √ 

4 分辨力 5.3.2 6.3.2 - √ 

5 重复性 5.3.3 6.3.3 - √ 

6 系统综合误差 5.3.4 6.3.4 - √ 

7 量测传感器 5.3.5 6.3.5 √ √ 

8 测控单元 5.3.6 6.3.6 √ √ 

9 零部件 5.4 6.4 - √ 

10 耐运输颠振 5.5 6.5 - √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为抽检项目。 

 

7.2  出厂检验 

7.2.1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分全检和抽检，抽检比例不少于 10%，如总数少

于 3台，则全检。检验项目见表 4。 

7.2.2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经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及出厂检验资料后，方可出厂。 

7.2.3  合格证内容应包括： 

a) 厂商名称、产品名称、型号规格、产品编号； 

b) 检验员、检验日期； 

c) 检验签章。 

7.2.4  出厂检验资料至少应包括：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产品编号； 

b) 主要技术指标检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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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铟钢丝、保护管材质出厂检验资料； 

d) 检验日期、检验签章。 

7.3  型式检验 

7.3.1  凡遇下列情况之一，需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或停产 1年后又恢复生产时； 

b) 连续批量生产时，每 5年一次； 

c) 设计、工艺、材料、元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3.2  型式试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 3台样品，若总数少于 3台，则应全检。 

7.3.3  型式试验应对全部项目进行全性能检验，其内容见表 4。 

7.3.4  型式试验未发现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如发现有不合格项，则进行加倍抽样，重复

进行型式试验，如未发现不合格项，仍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如第二次抽取的样品仍存在不合格项，则判

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标志内容至少应包含商标、、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出厂编号及制造厂名内

容。 

8.1.2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箱外壁应使用防水标记： 

a) 到站、收货单位和地址； 

b) 发站、供货单位和地址； 

c) 产品名称、型号和数量； 

d) 标明“精密仪器”、“小心轻放”、“防震”及放置标记“↑”标识。 

8.1.3 产品的包装储运标志和收发货标志应按照 GB/T 191 和 GB/T 6388 的有关规定执行。 

8.2  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按照GB/T 9969执行。 

8.3  包装 

8.3.1  产品的包装是为出厂运输进行的包装。可多台仪器组合包装，宜采用木箱及隔震泡沫组合包装。

防震、防潮、防尘等包装防护按 GB/T 13384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8.3.2  包装箱内随产品提供的技术文件应包括： 

a) 装箱清单； 

b) 使用说明书； 

c) 产品合格证； 

d) 出厂检验资料； 

e) 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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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带技术文件应装入塑料袋中并放置在外包装箱内表层。 

8.4  运输 

按有关包装标准及本标准的规定进行包装的产品应能适应各种运输方式。 

8.5  贮存 

包装状态下的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应能适应以下贮存环境条件： 

a) 温度：-20℃～+60℃； 

b) 湿度不大于 85％； 

c) 长期贮存状态下的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其贮存场所应选择通风、干燥的室内，附近应无酸性、

碱性及其他腐蚀性物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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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参数计算方法 

A.1  测尺初始读数 的计算： 

  ……………………………………………(A.1) 

式中：  

N0j ————第 j 次给进或反向给进位移后，测尺初始读数。 

A.2 满量程位移量测尺读数 的计算： 

…………………………………………(A.2) 

式中： 

Nnij————第 j 次加至满量程位移值时的测尺读数。 

A.3 铟钢丝的屈服强度[σs]计算：  

            

 
22

4

2

D

p

D

p ff

s




 









 …………………………………………(A.3)               

式中： 

pf-------屈服拉力值； 

D--------铟钢丝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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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标准《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 

编 制 说 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19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

准制（修）订计划及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19]58 号）下达的编制

任务，开展制定工作，计划编号为能源 20190594。 

本标准代替原标准《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DL/T 1046-2007）。原标准发布实施十五年

以来，对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研发、生产、试验测试及选用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引

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监测技术的发展以及工程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对该标准的部分技术要求

进行修订。 

2. 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编制起草。 

3. 主要工作过程 

2018 年 12 月，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向国家能源局申请立项，拟对《引张线式水平位移

计》（DL/T 1046-2012）进行修订。 

2019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下达了修订计划。 

2021 年 11 月，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修订的第一主编单位调整为

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国能大渡河流域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收到标准修订任务后，立即成立编写组，

制定编制计划，并着手开展调研、收集资料，经过编写组反复讨论修改，于 2022 年七月完

成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单海年负责牵头完成，主要负责：资料收

集整理、现场调研、大纲制定、标准章节撰写、反馈意见的收集与整理、内容修订与完善、

标准章节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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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周旭飞、韩世栋、郑水华、江世好、夏明、张军荣、

熊红阳、崔岗、胡波、相海明、沈慧、张岚，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傅中志、周干武，国能

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柯虎、郭家成，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冯永祥、张

晨，主要参与标准部分章节撰写、反馈意见的收集与整理、内容修订与完善、标准章节审核

等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体例格式主要符合 DL/T600-2001 的要求，标准的框架结构编排及技术要素内

容主要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

修订。标准修订遵循如下的原则： 

1.1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是对《DL/T 1046-2012 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进行的修订。编写组结合目前引

张线式水平位移计国内生产厂家的发展现状及技术水平，并对行业内用户需求及使用情况进

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对该类仪器的技术内容进行了修订，保证修订后标准的适用性。 

1.2 性能原则 

本标准根据实际工程需要对产品结构、规格、参数、环境条件、说明书、耐运输颠震性

能、等进行了修订。保证修订后标准的先进性。 

1.3 可证实性原则 

在修订本标准的技术要素时主要考虑了要素的可证实性，同时尽量考虑标准结构的合理

性，增强标准的可操作性、完整性和先进性。 

2. 主要内容及依据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生产厂家、选型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设计院

以及使用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用户。厂家生产时需要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技术水平并严格按

照本标准进行检验。设计院选型时需要参照本标准规定的规格型号及技术指标进行选用。用

户使用、维护、保管时需要按照本标准的相关条款进行操作。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标准结构如下： 

（1） 范围 

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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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了标准的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明确了本文种用的部分术语定义。 

（4） 产品结构、规格及主要参数 

明确产品的产品结构、规格及主要参数。 

（5） 技术要求 

提出产品的技术要求，明确产品的设计、生产需要达到的技术水平。 

（6） 试验方法 

规定了技术要求的验证方法。 

（7） 检验规则 

规定了出厂检验与型式试验的规则。 

（8）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规定了产品的出厂标志，说明书内容，包装要求，运输适应性及贮存环境要求。 

3. 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理由 

3.1 范围 

（1）“本标准规定了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修改为“本文件规定了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结构、规

格及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2）“本标准适用于土石坝及岩土工程内部水平位移监测、单点管线长度不大于 400m

的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保护管总长度超过 400m 的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需进行专门的试

验研究。”修改为“本文件适用于土石坝和岩土工程内部水平位移监测的引张线式水平位移

计。” 

理由：目前长河坝最长测线 560m、双江口最长测线 xxm、两河口最长测线 xxm，且均已

经在工程中投入运行，长河坝项目在安装前进行试验（详见“长河坝砾石土心墙坝监测仪器

设施试验报告”），删除原规定的 400m 长度要求，更符合工程实际需求。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明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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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使用于本标准。”修改为“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

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2）删除“SL/T 60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 

（3）增加“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

术条件”、“ DL/T 1134 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装置”、“DL/T 5259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

术规范” 

理由：标准化了描述，并与修改的说明书及包装要求对应。删除未引用的标准，增加引

用的标准。 

3.3 术语与定义 

（1）3.2 中的 “沿铟钢丝方向监测点水平位移量的监测仪器”修改为“沿铟钢丝线体

方向监测点水平位移量的仪器设备” 

理由：修改后描述的更合理准确。 

（2）3.3 中的“自重、分线盘摩擦阻力、弹性变形和温度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总误差。

取极差，即校正过程中，示值与给定量的最大偏差值。”修改为“线体自重、分线盘摩擦阻

力、线体弹性变形和温度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总误差。即测值与给定量的最大偏差值。” 

理由：修改后描述的更准确。 

3.4 产品结构、规格及主要参数 

（1）“产品结构与规格”改为“产品结构、规格及主要参数”。 

理由：修改后描述的更合理准确。 

（2）“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由测点部件（锚固板、锚固装置和引张线）、保护管（含伸

缩节）、张力装置和测量装置构成”修改为“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由锚固板、伸缩节、分

线盘、保护管、测尺、铟钢丝、导轮、砝码等组成；自动测量式引张线水平位移计还应包括

测量传感器、测控单元、电机等部件”，其结构示意图见图 1。 

理由：对产品组成进行了细化、更合理准确。 

（3）表 1 删除了“保护管允许参考总长度”一列；表 2 第 4 行第 3 列“长度≥180~300”

修改为“长度≥180”，表 2 增加了测尺、测量传感器要求。 



 

5 
 

理由：更符合工程实际需求，描述更加准确。 

3.5 技术要求 

（1）5.1 增加“环境条件” 

理由：与最新发布的类似标准统一。 

（2）5.2 增加尺寸要求。 

理由：要求描述更合理。 

（3）5.3 “性能参数”改为“主要技术指标” 

理由：参考国标要求，并且更符合实际 

（4）5.3.2 增加“测尺分辨力” 

理由：增加测尺要求，更符合实际 

（5）5.3.5 增加“测量传感器” 

理由：增加传感器要求，更符合实际 

（6）5.3.6 增加“测控单元” 

理由：增加自动化要求，更符合实际 

5.4.1 “锚固力应不小于 980N”改为“连接强度应不小于 2500N” 

理由：挂重张力为区间范围，取上限值，要求更合理、准确 

5.4.4 增加“测尺” 

理由：增加测尺，更符合实际 

5.5 增加“耐运输颤振性能” 

 理由：增加运输颤振性能，更符合实际 

3.6 试验方法 

（1）6.1“试验条件”修改为“试验环境” 

理由：与最新发布的类似标准统一。 

（2）6.1.2 “主要试验设备”修改为“试验设备” 

理由：更符合实际。 

（3）6.1.2 “900mm 游标卡尺”修改为“1000mm 游标卡尺”。 

理由：更符合实际。 

（4）6.2 增加“外观尺寸检验”。 

理由：与技术要求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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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增加“主要技术指标试验”。 

理由：与技术要求对应。 

（6）6.4 增加“ 铟钢丝屈服强度试验”。 

理由：与技术要求对应。 

（7）6.5 增加“耐运输颠振性能试验”。 

理由：与技术要求对应。 

3.7 检验规则 

7.1 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与型式试验项目。 

理由：按实际修改。 

3.8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8 增加说明书要求，增加保存环境温湿度要求。 

理由：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增加。 

3.9 附录 

增加铟钢丝屈服强度计算内容 

理由：由正文调整至附录，调整后更合理。 

三、 主要试验验证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按照本标准的要求进行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的设计、生产、选型、使用，是保证该仪器

在大坝安全监测中能发挥最大作用，减少仪器使用的维护工作量、提高仪器的稳定性和利用

率，保障大坝安全监测数据的连续性。 

四、 采标情况 

本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内容目前国际和国外均没有适用的相关标准，因此本标准未以采

标方式进行编写。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仅工程建设类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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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向国内使用该仪器的相关行业、企业和

用户推荐采用本标准。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 DL/T 1046-2007《引张线式水平位移计》。 

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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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L/T 1133-2009《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除编辑性修订外，与DL/T 1133-2009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见2）； 

——修改了“环境条件”的内容（见4.1）； 

——修改了“主要技术指标”的内容（见4.4）； 

——修改了“耐运输颠振”的内容（见4.8）； 

——修改了“试验环境”的内容（见5.1）； 

——修改了“湿热影响”的内容（见5.6.2）； 

——修改了“耐运输颠振试验”的内容（见5.9）； 

——修改了“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的内容（见7）。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L/TC 3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L/T 1133—2009。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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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测量钢弦式仪器的便携式测量仪表（以下简称测量仪表），作为该产品的设计、生产、

试验、使用、维护及检验的依据。具有测量钢弦式仪器功能的混合信号测量仪表，其对应的钢弦式仪器

测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钢弦式仪器  vibrating wire sensor 

利用钢弦受力后其固有频率发生变化的原理制成的传感器。通常采用内置测温电阻来测量温度，以

补偿因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误差。 

3.2  

频率模数  frequency modulus 

频率的平方除以 1000，一个单位定义为“一个字”。 

4 技术要求 

4.1  环境条件 

4.1.1 正常工作条件 

a) 环境温度：-10℃～+50℃； 

b) 相对湿度：≤95%； 

c) 大气压力：53kPa～106kPa。 

4.1.2 正常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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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环境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25%～75%； 

c) 大气压力：53kPa～106kP。 

4.1.3 仲裁试验条件 

a) 环境温度：20℃±2℃； 

b) 相对湿度：60%～70%；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4.2  外观 

测量仪表外壳应密封牢固，名称、注册商标等标志印字清晰，无划痕、损伤。 

4.3  功能要求 

测量仪表具有以下功能： 

a) 对钢弦式仪器的输出频率和温度进行测量，具有显示频率模数、温度的功能,宜以中文方式进行

操作提示； 

b) 在设定的时间不进行测量操作后，可自动关闭电源，节约电池能量； 

c) 对具有数据存储功能的测量仪表，测量数据可存储到测量仪表中,当测量仪表不通电时，应保证

测量仪表内的数据不丢失,保存在测量仪表中的测量数据能传输到计算机中。 

4.4  主要技术指标 

a) 测量范围：频率 400Hz～5000Hz、温度-20℃～+80℃； 

b) 分辨力：频率 0.1Hz、温度 0.1℃； 

c) 频率误差:不大于 0.2Hz； 

d) 温度误差:不超过 0.5℃。 

4.5  测值稳定性 

在被测物理量不变的条件下连续测量 15次，测值误差应满足 4.4 的要求。 

4.6  绝缘性能 

对内置 220V 充电接口的测量仪表，正常试验条件下，测量仪表 220V AC 接线端子对外壳的绝缘电

阻要求不小于 50M。 

4.7  抗电强度 

对内置 220V 充电接口的测量仪表，正常试验条件下，测量仪表的 220V AC 充电端子应能承受

1500V/50Hz 交流电压 1min 抗电强度的试验，无击穿及闪络现象。 

4.8  耐运输颠振 

在包装状态下，测量仪表应能适应运输、装卸、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振动、跌落等意外情况，其

性能应符合 4.3、4.4 的要求，且外观应符合 4.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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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环境 

5.1.1 试验条件 

除有特殊要求外，试验按 4.1.2 进行。 

5.1.2 主要试验设备 

a) 直流电阻箱 1只：测量范围 0.01Ω～100kΩ、精度 0.1 级； 

b) 信号发生器 1台：输出范围 0kHz～10kHz、幅度 0.5mV～10mV，精度 0.01Hz； 

c) 500V 的兆欧表 1台； 

d) 1500v 耐压测试仪 1台； 

e) 振动试验台 1 台； 

f) 环境试验箱 1 台。 

5.2  外观检查 

用目测检验，应满足 5.2.1 的要求。 

5.3  功能试验 

将信号发生器及直流电阻箱按要求接入测量仪表，依次对条款 4.3 中的各项功能进行测试，试验结

果应满足 4.3 的要求。 

5.4  主要技术指标试验 

使用信号发生器，将幅度 0.5mV～10mV 的正弦波信号接入测量仪表的频率测量接口，分别调节频率

在 400Hz、1000、2000、3000、4000、5000Hz 六个测试点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应满足 4.4 频率误差的要

求。 

用精度为 0.1 级的直流电阻箱模拟传感器的温度电阻，接入测量仪表的温度测量接口，调节电阻箱

在对应温度为-20℃～80℃范围内变化的电阻值，测量结果应满足 4.4 温度误差的要求。 

5.5  测值稳定性试验 

使用信号发生器，将幅度 0.5mV～10mV 的正弦波信号接入测量仪表的频率测量接口，将频率设置为

5000Hz，用精度为 0.1 级的直流电阻箱模拟传感器的温度电阻，接入测量仪表的温度测量接口，调节电

阻箱在对应温度为 80℃电阻值，连续进行 15 次测量，记录测值，计算最大测量误差，应满足 4.5 的要

求。 

5.6  环境适应性试验 

5.6.1  高低温试验 

将测量仪表放入环境试验箱内，在-10℃、50℃两个温度测试点各稳定 2h 后，分别进行 5.3、5.4

试验，应满足 4.3、4.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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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湿热影响试验 

将测量仪表按其正常工作位置放入环境试验箱内，其各表面与相应箱内壁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

150mm，凝结水不得滴落到试验样品上。试验箱以不超过 1℃/ min 的变化率升温，待温度达到 402℃

并稳定后将试验箱加湿到 93%～95%范围内,稳定 4h，然后进行 5.3、5.4 试验，应满足 4.3、4.4 的要求。 

5.7   绝缘性能试验 

对内置 220V 充电接口的测量仪表，用 500V 的兆欧表测量 220V AC 接线端子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应

满足 4.6 的要求。 

5.8  抗电强度试验 

对内置 220V 充电接口的测量仪表，对其 220V AC 充电端子用击耐压测试仪进行抗电强度试验。试

验电压从零开始在 5s 内逐渐升到规定值并保持 1min，随后迅速平滑地降到零值，测试完毕断电后用接

地线对被试品进行安全放电。试验结果应满足 4.7 的要求。 

5.9   耐运输颠振试验 

5.9.1  振动试验 

把包装好的采集装置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设置振动系统的加速度为 2g，扫频振动频率为 10Hz～

150Hz～10Hz，进行历时 30min 的自动扫频试验。试验后，其性能应符合 4.8 的要求。 

5.9.2  跌落试验 

在运输包装状态下，设置跌落试验台的跌落高度为 1000mm，将采集装置自由跌落在平滑、坚硬的混

凝土或钢质面上，共进行 3次跌落试验。试验后，其性能符合 4.8 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测量仪表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两种，检验项目见表 3。 

表 3  测量仪表出厂检验及型式试验项目 

序 号 检验项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1 外观 4.2 5.2 √ √ 

2 功能 4.3 5.3 √ √ 

3 主要技术指标 4.4 5.4 √ √ 

4 测值稳定性 4.5 5.5 √ √ 

5 湿热影响 4.1 5.6 - √ 

6 绝缘性能 4.6 5.7 √ √ 

7 抗电强度 4.7 5.8 - √ 

8 耐运输颠振 4.8 5.9 - √ 

注：√为应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6.2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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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测量仪表应逐台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 1。 

6.2.2  测量仪表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3   型式试验 

6.3.1  凡遇下列情况之一，需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或停产 1年后又恢复生产时； 

b) 连续批量生产时，每 5年 1次； 

c) 如设计、工艺、材料、元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6.3.2  型式试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 3台样品，如总数少于 3台，则应全检。 

6.3.3  型式试验应对全部项目进行全性能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 1。 

6.3.4  判定规则。型式试验项目如有不合格，则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如仍存在不合格

项，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产品标志 

每台测量仪表上的标志内容至少应包含商标、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出厂编号及制造厂名等内容。 

7.1.2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箱外壁应使用防水标记： 

a) 到站、收货单位和地址； 

b) 发站、供货单位和地址； 

c) 产品名称、型号和数量； 

d) 标明“精密仪器”、“小心轻放”、“防震”及放置标记“↑”标识。 

7.1.3 包装储运标志 

测量仪表的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 和 GB/T 6388 的有关规定。 

7.2  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按照GB/T 9969执行。 

7.3  包装 

7.3.1 按 GB/T 13384 中有关规定进行包装。 

7.3.2 包装箱内随产品提供的技术文件应包括： 

a) 装箱清单； 

b) 使用说明书； 

c) 产品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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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带文件应装入塑料袋中并放置在包装箱内表层。 

7.4 运输 

包装后的产品应适于一般交通工具的运输，但在运输过程中不应受到雨雪或其他液体直接淋袭与机

械损伤。 

7.5 贮存 

测量仪表应能适应以下贮存环境条件： 

a) 温度：-40℃～+60℃； 

b) 湿度不大于 85%； 

c) 长期贮存状态下的测量仪表，其贮存场所应选择通风、干燥的室内，附近应无酸性、碱性及其

他腐蚀性物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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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标准《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 

编 制 说 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中电联关于转发国家能源局 2021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外文版翻

译计划的通知》（中电联标准〔2021〕233 号）下达的编制任务，开展制定工作，计划编号为能

源 20210735。 

本标准代替原标准《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DL/1133-2009）。原标准发布实施十一年以来，

对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的研发、生产、试验测试及选用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振弦式测量技

术的发展以及工程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对该标准的部分技术要求进行修订。 

2. 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修订工作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执行。 

3. 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12 月，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国家能源局申请立项，拟对《钢弦式仪器

测量仪表》（DL/1133-2009）进行修订。 

2021 年 10 月，国家能源局下达了修订计划。 

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标准修订任务后，立即

成立编写组，制定编制计划，并着手开展调研、收集资料，经过编写组反复讨论修改，于 2022 年

7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由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邓检华负责牵头完成，主要负责：资料收集整

理、现场调研、大纲制定、标准章节撰写、反馈意见的收集与整理、内容修订与完善、标准章节

审核等； 

其他主要起草人包括：刘果、蓝彦、马文锋、徐小坤、邹君、陈宏伟、郑志成主要参与标准

部分章节撰写、反馈意见的收集与整理、内容修订与完善、标准章节审核等工作；凌骐、胡波、

崔岗、何选科、张鹏、郑水华、相海明主要参与资料收集整理、现场调研、标准部分章节撰写内

容修订与完善；魏彩云、陈俊生、韩世栋、周旭飞主要负责样机试制、试验测试、数据分析、标

准格式的校对、审核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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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体例格式主要符合 DL/T 600-2001 的要求，标准的框架结构编排及技术要素内容主

要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修订。标准

修订遵循如下的原则： 

1.1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是对《DL/1133-2009 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进行的修订。编写组结合目前钢弦式仪器

测量仪表国内生产厂家的发展现状及技术水平，并对行业内用户需求及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在

此基础上对该类仪表的技术内容进行了修订，以保证修订后标准的适用性。 

1.2 性能原则： 

本标准根据实际工程需要对规范性引用文件、环境条件、主要技术指标、耐运输颠震性能等

进行了修订。保证修订后标准的先进性。 

1.3 可证实性原则 

在修订本标准的技术要素时主要考虑了要素的可证实性，同时尽量考虑标准结构的合理性，

增强标准的可操作性、完整性和先进性。 

2. 主要内容及依据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的生产厂家、选型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的设计院以及

使用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的用户。厂家生产时需要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功能要求及技术指标并严格

按照本标准进行检验。设计院选型时需要参照本标准规定的功能要求及技术指标进行选用。用户

使用、维护、保管时需要按照本标准的相关条款进行操作。本标准结构如下： 

(1) 范围——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明确了标准的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明确了本文中使用的部分术语定义。 

(4) 技术要求——提出产品的技术要求，明确产品的设计、生产需要达到的功能要求及技术指

标。 

(5) 试验方法——规定了技术要求的验证方法。 

(6) 检验规则——规定了出厂检验与型式试验的规则。 

(7)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规定了产品的出厂标志，说明书内容，包装要求，

运输适应性及贮存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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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修订内容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见 2）； 

——修改了“环境条件”的内容（见 4.1）； 

——修改了“主要技术指标”的内容（见 4.4）； 

——修改了“耐运输颠振”的内容（见 4.8）； 

——修改了“试验环境”的内容（见 5.1）； 

——修改了“湿热影响”的内容（见 5.6.2）； 

——修改了“耐运输颠振试验”的内容（见 5.9）； 

——修改了“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的内容（见 7）。 

三、 主要试验验证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按照本标准的要求进行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的设计、生产、选型、使用，是保证该仪标在大

坝安全监测中能发挥有效作用，确保标的功能、性能稳定性，保障监测工作的正常、连续。 

四、 采标情况 

本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内容目前国际和国外均没有适用的相关标准，因此本标准未以采标方

式进行编写。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仅工程建设类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执行。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向国内使用该仪器的相关行业、企业和用户

推荐采用本标准。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 DL/1133-2009《钢弦式仪器测量仪表》。 

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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